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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行政法 呂晟老師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請附理由說明：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應如何決定？ 
如此決定之管轄權得以何種方式移轉？行政協助是否涉及權限移轉？（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管轄權」、「管轄權移轉」及「行政協助」，係非常基礎之觀念，不

熟悉的同學要多多加油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款、第 11、15、16、19 條規定。 

【擬答】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由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決定之。 
按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

之。」 
本題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定之，即「管轄法定」。 
管轄權移轉方式，分述如下： 
按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可知管轄權之移

轉，亦須由法規定之，即「管轄移轉法定」。 
委任(權限委任)： 
按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

級機關執行之。」 
有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

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並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效果。 
委辦： 
按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

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

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意旨參照)、地方上級自治團體

對地方下級自治團體，得依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得委辦其執行之，並產生管

轄權移轉之效果。 
權限委託： 
按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w 託

不相隸屬之機關執行之，並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效果。 
行政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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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

體或個人辦理。」及同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

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私人)辦理，且於委託範圍

內，該私人視為行政機關，產生管轄權移轉之效果。 
行政協助，依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之規定，不涉及權限移轉。 
按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

圍內互相協助。」 
本題所稱「行政協助」，係指平行或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間，基於請求，由被請求機關就

屬其權限範圍內行為，提供補充性協助，應限於行政機關相互間，且限於公法上行政行為，

不包括私法行為；又所稱「隸屬關係」，不以行政體系內直接上下隸屬關係者為限，包括

就該待辦事項有指揮、監督關係者在內，目的在協助請求機關完成行政行為，並不生管轄

移轉情形，故不涉及權限移轉。1 

二、請附理由說明：某一行政行為被認定為行政處分的要素為何？行政處分與單純通知之差異何

在？「對人之一般處分」的特徵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行政行為之「定性」，考驗同學對各個行政行為要件之論述，亦為非常

基礎之觀念，不熟悉的同學要多多加油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 v.s.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段。 

【擬答】 
行政處分之要素，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述 6 要件，分述如下：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本題所稱「行政處分」之 6 要件： 
主體為「行政機關」：非內部單位或私人。 
「公法上事件」：非私法事件。 
「單方性」：非據雙方協議磋商之雙方性。 
「外部性」：非對內部所屬機關或公務人員。 
「個別性」：針對特定相對人、具體事件，且效力一次完結，非反覆發生。 
「法效性」：產生法律上權利義務變動之規制效力。 

行政處分與單純通知之主要差異在於「法效性」之有無。 
所謂觀念通知，係指行政機關就特定事實之認知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理由說明，或對一定

事項之觀念向特定人為通知表達而言，並非對當事人之請求有所准駁，並不具有發生法律

效果之意思，當事人之權益不因此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故不屬具有法效性之行政處分，

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2。 
綜上所述，可知「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皆具有「行政機關」、「公法上事件」、

「單方性」、「外部性」及「個別性」5 要件，惟差異在於「行政處分」具有法律效果，

 
1 法務部法律字第 10803505130 號函、第 10603508070 號函參照。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828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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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觀念通知」不具有法律效果。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所稱「對人之一般處分」之特徵，如下： 
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

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 
行政機關與對人之一般處分，皆具有「行政機關」、「公法上事件」、「單方性」、「外

部性」及「法效性」5 要件。 
兩者差異在於「個別性」，行政機關之「個別性」係指處分針對特定相對人，而對人之一

般處分相對人並非特定，而係依「時間、空間兩關聯性要素可得特定範圍之人」，此即

「對人之一般處分」之特徵。 

三、請附理由說明：行政規則與法規命令之差異何在？行政規則可區分為如何之不同類型？何種

行政規則可能對外發生實際的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為考警特的同學通常不熟悉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一樣考驗

同學對各個行政行為要件之論述，亦為非常基礎之觀念，不熟悉的同學要多多加油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150、159、160 條、司法院釋字第 287、785 號解釋。 

【擬答】 
行政規則與法規命令之差異，如下所述： 
法規命令，按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

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

規則，按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

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

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兩者相同之處：兩者皆具有「行政機關」、「公法上事件」、「單方性」及「法效性」，

且兩者皆具有「抽象性」，即非針對特定人、效力反覆發生。 
兩者相異之處： 
法規命令乃係行政機關基於「法規授權」制定；行政規則係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

制定。 
法規命令乃係直接對外部人發生效力，具有「外部性」；行政規則原則上只對內部下級

機關或屬官發生效力，於部分行政規則，間接對外部人發生效力。 
法規命令依行政程序法第 156、157 條規定，須「公告」生效；行政規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須「下達」生效，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同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應「發布」，惟其並非法定生效要件。 

行政規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可區分為下述 3 種類型： 
組織規程與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依機關組織管理運作之本質，行政機關就內部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及人事管理，在

不違反法律規定之前提下，本得以行政規則定之(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參照)。 
解釋性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

就行政法規所為闡明法規原意之釋示，即屬解釋性規定 (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意旨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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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行政機關為行使法律所授與裁量權，乃訂定行政裁量準則作為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之基準。3 

解釋性行政規則及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皆對外發生實際的影響。 
承前述，行政規則原則上只對內部下級機關或屬官發生效力，於部分行政規則，間接對外

部人發生效力。 
對外發生實際影響之行政規則： 
解釋性行政規則：涉及行政機關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對外發生實際

的影響。 
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涉及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之基準，行政機關為行使法律所授與裁

量權，在遵循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內，必須實踐具體個案正義，惟顧及法律適用之一致

性及符合平等原則，乃訂定行政裁量準則作為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之基準，既能實踐具

體個案正義，又能實踐行政之平等原則4。 

四、請附理由說明：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公務人員得提起申訴、再申訴之法定要件為何？

對於再申訴決定得否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救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涉及公務人員「申訴、再申訴」之救濟，是今年考試較有鑑別度的一題，惟亦屬基礎觀

念，須注意新舊見解之變更，同學若時間上充足，亦可補充「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有關「申訴、再申訴」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特別權力關

係」。 

【擬答】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再申訴之法定要件，如下： 
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

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 
故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

響其權益，此即公務人員提起申訴、再申訴之法定要件。 
對於再申訴決定得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救濟。 
過往見解：公務人員對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

益，僅得依「申訴、再申訴」途徑救濟之，不得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救濟。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以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有關

「申訴、再申訴」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

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學理上有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以後，現今法治已全面揚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公務人員即便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仍得本於憲

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提起司法救濟，故本題對於再申訴決定仍得向行

政法院起訴請求救濟。 

 
3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309 號判決(原判例)參照。 
4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309 號判決(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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